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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為結合本校各院之專業

課程之均衡發展，並提升學校通識課程之多元性，特訂定「國立臺北商業大

學通識興趣選修課程開授及審查作業要點」，本要點所審查之課程為專業系、

科或所之專任教師所開設之通識性質之學院部四技制興趣選修課程。 
二、申請及開授之學院部通識興趣選修課程，須具備下列要件： 

(1)申請及開授教師需為本校專業系、科或所專任教師。 
(2)課程需為學院部四技制通識性質之課程。 
(3)申請及開授授課教師需檢附課程大綱，並提具擬開課程之相關履歷或證

明文件，經系課程委員會通過後，送交本中心課程委員會議及中心會議審

議，每系最高可認列 2 學分；前述中心課程委會議，得由中心課程委員會

議成員推薦 3 人及三院各推派 1 人教師代表組成之，通識中心主任為召集

人，如有特殊需求得以邀請校外學者或專家列席。 
三、為促使學生全方位發展，經審核通過之申請課程，如已列為該系之必選修課

程，則不得列入通識學院部之興趣選修課程學分。 
四、修習本作業要點所各開設之學院部四技制通識課程之學生，最高可抵免 2 學

分，超修則不列入通識畢業學分。 
五、本要點所稱課程大綱，應註明課程所屬領域、課程性質、學分數、課程大綱

內容、參考書目、成績評量方式及修課人數上限等，申請開授通識課程所需

提送資料格式由本中心提供；另針對各系所開設於通識學院部興趣選修課程

之學生修習系所設定，由本要點說明二之組成委員討論設定之。 
六、系、科申請開授者，如於近三年內曾開授類似課程，而其教學評鑑值低於

3.5，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得參酌其教學意見調查統計表「基本資訊」項目及

修課學生文字意見，審議該課程開授之適當性。 
七、系、科申請開課累計已滿三年之通識課程，由本中心統計其近三年之教學評

鑑值，教學評鑑值平均低於 4.0 者，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得參酌其教學意見調

查統計表「基本資訊」項目及修課學生文字意見，審議並決定該課是否列為

通識課程。 
八、停開三年(含)以上之上述通識課程，若欲再開課則視為新開授課程，應依第

四點之程序重新送審。 
九、申請開授認列為「本要點」之通識性質相關課程，如有異動，各系、科需於

每年 3 月 10 日及 10 月 10 前函知本中心，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將依本要點第

二條第三項辦理，如通過則可續提中心會議審議，且開設年度需配合校課程

會議及教務會議召開時程，以利各系順利安排課程。本中心課程委員會主動

推薦者或邀請者不在此限。 
十、依本要點所提出之申請課程，經依程序過案後，攸關該課程資訊及教師授課

相關權益，皆惠請各系科自行協調及安排。 
十一、此要點適用本校系、科(所)申請開授通識學院部興趣選修課程，則本中心



教師原申請課程不在此限。 
十二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中心課程委員會及中心會議決議辦理。 
十三、本要點經本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